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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夫因妻单方处分共有股权而引发的纠纷频繁出现，尤其是在显名登记方擅自处分共有股权的情

况下，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本文也主要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探讨了股权是

否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及单方处分的法律效力认定。文章开篇从司法实践中的争议着手，通过检索裁判

文书网，发现裁判者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存在分歧：一部分裁判者认为股权整体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显

名登记方对股权的单方处分属于无权处分；而另一部分裁判者则认为仅仅股权的财产收益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因此处分行为有效。支持股权共有的观点认为，夫妻股权共有的客体应包括财产权益和身份权益，

但这种观点可能有危害公司人合性的危害。支持股权财产利益的观点则认为，夫妻共有的仅限于股权带

来的财产收益，这有利于维护公司治理和交易安全，但动摇了婚姻法法定共同财产制的根基。基于此本

文提出了股权权属共有的可能性，即在夫妻内部共享股权的财产权益，但未显名登记的一方需通过公司

认可才能取得股东资格，而在公司内部仅限显名登记方可以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以此达到隐名方不介

入公司治理的目的。因此夫妻单方处分共有股权属于无权处分，但若交易相对人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则

依旧可以取得股权。虽然处分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但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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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isputes arising from a spouse’s unilateral disposal of jointly-owned equity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Particularly in cases where the registered shareholder disposes of the jointly-
owned equity without authorization, there have been many drastically different ruling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is issue, exploring whether equity should be regarded as 
marital joint property and how to determine the legal effect of its unilateral disposal. Starting with 
the controversie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paper notes that some adjudicators hold that equity as a 
whole should be deemed marital joint property, and thus the unilateral disposal by the registered 
shareholder constitutes an act of disposal without right, which is aimed at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arital joint property. In contrast, other adjudicators argue that only the property 
income generated from equity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marital joint property, and therefore the 
disposal act is valid. Based on the above divergenc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possibility of joint own-
ership of equity rights. Specifically, spouses share the property interests derived from equity inter-
nally, but the non-registered spouse can only obtain shareholder qualification upon the company’s 
recognition. Within the company, only the registered shareholder is entitled to claim shareholder 
rights against the company,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non-registered spouse does not interven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refore, a spouse’s unilateral disposal of jointly-owned equity constitutes 
an act of disposal without right. Nevertheless, the transferee may still acquire the equity if they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bona fide acquisition. Although the disposal act is one without right, it does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of the equity transfer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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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夫妻单方处分股权的司法实践考察 

近年来因夫妻单方处分股权引发的纠纷不在少数，但却常常出现类案不同判的情况。其中显名登记

方擅自处分共有股权这一情形引发了较大争议，本文也将主要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形

下，《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并未明确股权是否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公司法》也不承认股权的共有状

态，这就给了裁判者很大的裁量空间。有些裁判者倾向于《民法典》的民事审判思维，认为购买股权的

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股权也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属于二者共有。而另一些裁判者则倾向于

《公司法》的商事审判思维，他们认为股权具有很强的人身专属性，只能属于显名登记的一方，夫妻共

有的仅包括股权带来的财产收益，进而导致了相似案情却出现截然相反的判决。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纠纷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形，笔者在裁判文书网中以“股权转让纠纷”为案

由，以“夫妻共同财产”为关键词检索 2019 年至 2024 年年间的“民事案件类型”的裁判案件，在这些

案件当中，有 127 个认为股权是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显名方的单方处分是无权处分。裁判者并未对股权

的特殊性质加以分析，而仅仅以涉案股权是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为由来认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忽视了股权仍具有社员权这一属性。有 75 个认为股权的财产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不包括股权本

 
1陈某晶、陈某金与张某英股权转让纠纷案，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鲁 15 民终 2471 号民事判决书。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204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杨雨欣 
 

 

DOI: 10.12677/ds.2026.122044 69 争议解决 
 

身，进而认定股权处分的行为有效(如表 1)。裁判者认为应同时符合被记录于公司股东名册或其他相关文

件的形式要件和向公司出资的实质要件，故不能单纯因为该股权是由共同财产出资的就认为该股权是夫

妻共同共有。2因此可以看出，裁判者对于股权本身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问题可谓是各执一词，

并且双方的数量也并无太大差距，足以体现出该问题具有很大争议。 
综上所述，对于显名登记方单独处分以夫妻共同财产所购股权的这一行为，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这一

股权本身是否为夫妻共有，还是说夫妻共有的只是该股权带来的财产性收益？进而涉及到该处分行为是

有权处分还是无权处分？最后则是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 
 

Table 1. 2019~2024 年“股权转让纠纷”的裁判结果 
表 1. The ruling results of “equity transfer disputes” from 2019 to 2024 

年份 
支持“无权处分”案件数 

(理由：股权整体为夫妻共同

财产) 

支持“有权处分”案件数 
(理由：仅财产收益为夫妻共同

财产) 
裁判理由核心演变 

2019 12 18 侧重单一法律部门思维(民法或商法) 

2020 15 16 开始关注两法协调，但无统一标准 

2021 19 14 股权权属与股东资格二分论逐渐被采纳 

2022 23 11 善意取得制度适用标准趋于统一 

2023 27 9 兼顾公司人合性与夫妻财产权成为主流 

2024 31 7 非显名配偶救济路径更加明确 

2. 股权权属共有的解释路径 

1、股权共有说与股权利益共有说存在限制 
对于前文所述的第一个争议，赞成股权共有的一方认为夫妻股权共有的客体包括财产权益和人身权

益。这种观点可能会导致股权的隐名方直接自动成为公司股东并得以行使股东权利，对于注重人合性的

有限责任公司来说产生了一定影响[1]。而赞成股权财产利益的一方则认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对象是股权带

来的财产收益，不包括股权的其他权能。这一观点确实有利于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治理，并且降低了交

易第三方的注意义务，保障了交易安全并提高了效率[2]，但却忽视了婚姻家事法这一重要背景。我国《民

法典》第 1062 条规定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虽然夫妻股权并不属于

前四条所明确规定的财产，但可以认为其属于第五条规定的概括性财产。并且这一条款规定了夫妻对于

共同财产是享有平等处理权的。 
2、股权处分困境的成因分析 
上述观点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都能自圆其说，根本原因在于公司法与婚姻法的制度价值不同导致了观

点分歧。 
公司法的核心追求在于交易安全与保护市场秩序[3]，然而我国现行商法规则并不承认股权共有，即

便是夫妻共同财产所购股权也只能登记在一方名下，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因此，承认股权权利仅

能由股权公示人行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交易第三人的注意义务，保护了交易安全并提高了交易的效

率。 
婚姻法则更加强调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将婚后所得共同制作为夫妻之间的法定财产制。一

 
2柴某某、倪某某等股权转让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中级人民法院(2024)兵 11 民终 407 号民事判决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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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在立法上采用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技术手段，对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予以明确界定。除了特定类型

的财产之外，夫妻二人在婚姻关系还在存续的过程中获得的各类财产都应当属于夫妻双方共同共有。这

一规定从静态的角度出发保证了夫妻共同享有婚姻财产权益，为婚姻共同生活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婚姻法除了赋予夫妻双方平等处理共同共有财产的权利以外，还明确要求了夫妻双方要通过

平等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再对非日常需要的共同财产做出重要处理决定。从动态角度管理与处分财产，

明确了夫妻对婚姻财产拥有平等的管理和处分权[4]。 
3、夫妻股权的权属共有 
股权共有说和股权利益共有说的问题根源都在于认为股权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么只能共有股权；

要么无法共有股权，只可享有财产收益。但其实在实务中，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并不总是同属于一人，

例如股权代持和股权让与担保等情形[5]。并且，股权也并非无法存在共有状态，例如日本就确认了公司

股权是可以存在共有关系的。《日本商法典》在第 203 条当中规定了股权共有人的义务，明确股权共有

人需要负连带缴纳股款的义务，并需要确认一人作为行使股东权利的代表。大部分允许股权公有制度的

国家都不以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作为法定财产制，但是法国是个比较值得探讨的例子。面对这种冲突，法

国已经制定了比较详细的解决办法。法国商法典规定了股份可以在夫妻间自由地进行转移，且股份应被

认为是夫妻的共同财产，持有该股份的一方和他的配偶将拥有该股份。但是为了维护公司组织的人合性

以及凸显公司在股权转让中的主导地位，股权在夫妻间自由转让时要满足股权转让的限制性条件，也就

是获得至少持有公司一半股份的股东同意[6]。因此可以看出，对于夫妻共有股权的问题，婚姻法与公司

法两者之间可以通过解释论的方法来协调适用，而并非是不可调和、非此即彼的。 
对此，有学者认为将婚姻法认定的共有财产及于股权的财产权益部分即可解决这一问题[7]。看待股

权可从财产法和公司法两个视角出发。从财产法的视角来看，股权可以被看作是实际出资人对股份所享

有的财产权。股份享有者可以对该股权进行占有、处分和收益等等，这种视角下的股权可以被叫做股权

权属[8]。而公司法则更加注重股权的社员权属性，《公司法》第 4 条规定了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权利包

括选择管理者、参与重大决策和资产收益，股东可以依据股东资格向公司主张一系列权利。 
因此夫妻对于股权的共有其实是受到限制的，未显名登记的一方共有的只是股权的权益归属，但并

未获得股东资格。隐名方若是想要取得股东资格还是需要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即得到其他股东

以及公司的认可。这一解释方法具有合理性的前提是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与股权转让变动的分离性(该问题

会在下文详细论述)因此股权权属的变动与股东资格的变动对应着也是可以分离的。英国法也规定了受让

人在股东名册变更登记之前即可享有财产性权益，运用的是信托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9]。 
这种存在限制的股权共有形式，有力的回应了“股权共有会损害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这一观点。

股权权属的共有，主要是针对夫妻双方内部在股权权益方面的共享；而股东资格的认定，则是明确夫妻

中能够对外代表向公司行使股权的主体。也就是说在涉及公司内部治理的相关事项时，股权的行使应当

优先遵循公司法规定，按照股东名册来主张行使权力。而对于股权众对外处分内容的行使时，例如股权

的赠与、出质和转让等等，应当受到夫妻平等处理权的制约。 

3. 夫妻单方处分共有股权的效力认定 

1、夫妻单方擅自处分股权属于无权处分 
本文讨论的处分股权的主体集中于显名登记方，原因在于要实现处分股权的法律效果需要在公示登

记上完成变更，而隐名方无法以自己的名义对股权进行登记变更。因此他们对于夫妻共有的股权属于无

权处分，这是毋庸置疑的。 
前文也提到了在股东名册记名的股东才能依照股东名册行使股东权利，然而股东名册仅具有内部效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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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股东资格在工商登记之后才会被赋予外部效力，才能对抗第三人。即在公司内部来看以股东名册为

准，在处理外部的关系时还是要看工商登记。工商登记是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的，有限责任公司应按照

《公司法》以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将股东名称向登记机构进行登记，并提交股东的主体资

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10]。为了明晰公司的责任承担和收益分配，市场监管部门也规定了只能将股权

登记在夫妻其中一人的名下。因此夫妻共同股权的处分权只能由公示方来行使。 
若公示方在处分股权之前与配偶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一处分行为自然有效。但若是其并未事先告知

便擅自进行处分，便是违反了对于财产平等处理权的规定，采用前述对于夫妻共有股权权属的解释，这

一处分行为自然属于无权处分。 
2、善意取得的适用条件 
进而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交易相对人能否取得该股权的问题。《民法典》第 311 条规定了动产

和不动产可适用善意取得值得，尽管未将股权包括在内，但《公司法解释三》承认了股权代持可适用善

意取得制度[11]，因此笔者认为股权的无权处分也可以参照适用这一制度。根据 311 条的规定，股权的善

意取得需要满足三个要件，即受让人主观上是善意的，支付了合理对价还有股东名册已经登记了受让人

的股东资格。 
首先，主观善意是指基于股东名册及登记机关的登记所呈现的权利外观，股权受让方据此合理判断

出转让方有权处分股权，且客观上不存在让受让方明晰股权为夫妻共有的情况。例如，受让方对转让方

的婚姻状况并不知情，或者转让方通过伪造配偶授权的假象来进行股权处分。当受让方与转让方存在近

亲属或朋友等密切关系时，更不能简单的认定受让方主观上为善意。从一般经验和常理来看，在生活中

关系亲近的情况下，一方不知晓另一方的婚姻状况这种情形是很罕见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完全

依赖股东名册和登记这两种权利外观，《九民纪要》在解释中提到在现实中有些公司的管理不够规范，

股东名册的存在可能形同虚设。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其他的相关文件例如会议纪要或者公司章程等等，

只要能起到证明股东资格的效果都可以达到与股东名册类似的作用。3 
其次，还应当考虑股权是否以合理的价格进行转让。善意取得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维护交易安全，

保障交易相对人基于权利外观所产生的合理信赖利益。在此过程中，支付合理对价的作用不可忽视，它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股权受让方和隐名方之间的利益矛盾。股权的隐名方作为股权共有人，其财产利

益可能会因显名方的无权处分行为而遭受一定的损害，但受让方所支付的合理对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

偿隐名方的损失。如果受让方未支付对价或者支付的价格相较于市场价格明显过低时，这种情况显然不

符合正常的交易逻辑，因此可以认为其在主观上存在恶意或者重大过失，此时受让方将无法借助善意取

得制度来维护自身的交易利益[12]。 
最后，受让人善意取得还需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股东名册已经变更登记。对于股权何时发生变动这个

问题，理论与实务界概括而言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股权转让合同生效时股权就发生变动效果，股

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的变更产生对抗公司和第三人的效果[13]。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生效并不能产生股权

变动的效果，股权转移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名册变更登记，而工商登记的变更则可以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

果。《九民纪要》在第 8 条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认为第二种观点区分了股权权属变更和转让协议的生

效、工商登记和股东名册在股权转让中起到的作用，在平衡转让方和受让方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人和公司

的利益上有较好的效果。4因此根据这一观点，受让人在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时获得股东资格，依法可以向

 
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编, 著.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2019 年版) [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9: 135. 
4《九民纪要》第 8 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转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人一起姓名或者名称已记载于股东名册为由主张其已经取

得股权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法律、行政法规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生效的股权转让除外。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

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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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张股东权利，此时隐名方不得已该处分行为无效为由向受让人主张返还股权。 
3、优先购买权与共有财产权的冲突协调 
在夫妻单方处分共有股权的效力认定中，除隐名配偶与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博弈外，还存在其他股东

优先购买权与非显名配偶共有财产权的权利冲突。《公司法》第 71 条规定的优先购买权旨在维护公司人

合性与股权结构稳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的非显名配偶共有财产权则是为了保障法定共同财产

制下的财产权益，二者的本质冲突在于商法秩序价值与婚姻法财产保障价值的权衡。 
通过检索裁判相关案件，笔者发现司法实践通常存在三种裁判思路：一是优先保护其他股东优先购

买权，认为优先购买权是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法定权利，其核心功能是维护公司人合性，而夫妻共有财产

权可通过内部赔偿机制实现救济，不具有对抗公司法特别规定的效力；二是优先保护非显名配偶共有财

产权，主张在无权处分的情形下，非显名配偶的追认权或撤销权具有优先性，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需

以处分行为合法有效为前提；三是折中处理，要求显名股东在转让股权时，同时履行对其他股东的通知

义务与对配偶的协商义务，若配偶追认处分行为，则其他股东可行使优先购买权；若配偶不予追认，转

让行为无效，优先购买权亦无从行使。 
笔者认为，权利冲突的解决应遵循“基础性权利优先，衍生权利补充”的原则：第一顺位为非显名

配偶的追认权与撤销权，因股权财产权益的共有属性是婚姻法法定共同财产制的直接体现，显名股东无

权处分的前提下，优先购买权缺乏合法行使的权利基础。接下来第二顺位才是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若配偶追认处分行为或构成善意取得，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可维护公司人合性，其保护的商事秩序价值优

于夫妻内部财产分配关系。在救济衔接的部分上，非显名配偶因优先购买权行使遭受的损失，可通过向

显名股东主张侵权赔偿实现救济。 
4、股权转让协议有效 
前文已经提到显名登记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股权属于无权处分，那么该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如何？

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在第九条规定了不予支持隐名方对于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请求，

除非其有证据证明转让人和受让人是恶意串通的。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公示方的无权处分行为并不影响

股权转让合同的有效性，在不存在合同无效以及可撤销的情形时，应当认为该合同是完全有效的，起码

从债权的角度上保障了第三方的交易安全[14]。 

4. 结语 

对于夫妻单方处分股权的效力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民法家事思维与公司法商事思维的差异性。该争

议连结了公司组织团体对于人合性的期待、交易第三方的安全期待以及夫妻团体的财产期待。对于该行

为的效力认定，既不能简单地认为夫妻双方共有股东资格而介入公司治理并破坏其人合性，也不能直接

将隐名登记方与该股权全面剥离，从而动摇了婚姻法法定共同财产制的根基。本文所述的股权权属与股

东资格二分论可有效协调公司股权制度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冲突，理顺了公司法与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这一标准进行解释，夫妻共有的是财产法上的股权权属，限制了显名登记方对该股权的使用和处分

等行为。而隐名方若要取得股东资格仍然需要经过公司其他股东的认可，在这之前无法向公司行使股东

权利，有效地维护了公司的人合性。对于显名方擅自处分股权的行为应当定性为无权处分，但不排除对

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以期平衡好显名方、隐名方与交易第三人的相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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